关于乌苏市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

限行措施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有效控制和减少柴油货车污染，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乌苏市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限行措施通告如下。

限行对象

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包括低速货车、牵引车、专项作业车等）。
二、限行区域

上述车辆禁止在黄河路（不含）—深圳路以北（不含）—塔里木河东路（不含）—792县道（不含）—巴五段Y084（不含）—伊犁河路（不含）—塔里木河西路（不含）—西安北路（不含），黄河路与深圳路东侧路段（不含）—深圳路以南（不含）—淮河路东路（不含）—黄浦江路（不含）—西安路（不含）围成的闭合区域上通行。
三、限行执行时间

1.自2025年12月1日起，全天禁止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在此区域内通行。

2.自2026年12月1日起，全天禁止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在此区域内通行。
四、法律责任
对于违反限行管理相关规定，在禁止通行的区域、时段内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予以处罚。
五、其他规定

（一）本通告对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通行的非新G车辆同等有效。
（二）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以及中国邮政专用车辆不受上述措施限制。

（三）遇大型活动、道路建设、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相应级别启动时及其他情况需调整交通管理措施时，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布的相关通告和执勤民警的指挥为准。

（四）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通行的货车除遵守本通告外，还应遵守本市其他限制货车通行的规定。

（五）本通告自2025年12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附件：乌苏市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限行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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